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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各機關對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 

總結意見與建議初步回應會議 

 

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書面建議 

 

CEDAW第 2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及建議第 21條：  

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措施之範圍，然仍關切高等教育中持續存在的性別隔離，這反

映了教育選擇上的刻板化，並會影響女性的工作機會。  

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強化措施來消除性別刻板化印象和使女孩和男孩無法進入

非傳統教育學科的結構性阻礙，包括選讀科系時加強消除性別刻板化印象之意

識、提供更好的教育和職業諮詢服務提供者、並採取暫行特別措施，加速婦女在

科學和工程領域的參與，設定明確的目標和時程表，毫不延遲地去改善此一狀況。  

 

對教育部所提措施之建議： 

1. 教育部規劃實施之「高中女校科學教育巡訪活動」，雖立意頗佳，但此類

「菁英典範」的活動型態效益很可能仍有相當限制。因計畫多以學科成績

優異的高中女校學生為主要實施對象，邀請之講者亦多為曾獲獎、傑出的

女性科學家，恐較難鼓舞與引發多數的、非成績頂尖學生的學習興趣。建

議規劃更多元型態的「性別與職涯」活動，真正鼓勵學生選組、選系能夠

不受性別框架限制，為自己選擇適性的職涯規劃。 

2. 以「打破職場／科系性別區隔」目標檢視大專校院女學生就讀各類科系比

例，發現女學生就讀工程、製造及營造類科的比例尤其低（近十年大致維

持在 13%至 15%之間，比例明顯過低），教育部應對此提出有效之改善

措施。 

3. 同樣就此問題，尚缺乏針對高職的需求與情況提出之改善措施，建議一併

規劃（3-4之補助作業要點，並未回應科系選擇與職場的性別區隔問題，

也未提出改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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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體適能精進計畫」，此處僅提出每年依據檢測數據編撰統計年報之

常態工作，建議應進一步據此規劃「促進性別平等」之「具體教育政策」。 

為了突破體育課程性別區隔現象，建議體適能測驗項目勿再延續過往針對

男、女學生分別設定不同標準的測驗內容，而是改以定量方式設計（例如

12分鐘跑走或三分鐘登階等）。 

5. 針對「改善國民運動環境與運動島計畫」，體育署雖提出「將女性最常從

事之運動項目列為國民運動中心核心設施」之措施，但我們建議在硬體設

備之外，還須規劃配套措施鼓勵女性運動參與，否則仍可能形成這些設施

使用者仍以男性居多的困境（過往曾有校園以設定「女性專用籃球場」作

為鼓勵女性運動的措施，但校方若無提出配套教育方案，仍然很容易形成

男性佔用大半球場運動空間的情況）。 

6. 就「促進女性運動參與」目標而言，應該要特別關注的是如何維持和延續

女性學生進入不同就學階段（國中、高中、大學）的運動參與機會，並延

續至進入社會後的女性運動環境營造。 

7. 女性學生在中學階段的運動比例降低因素有很多，教師的教學風格與內容

對女性學生運動參與意願的影響也很大。體育教師的性別意識也需要被納

入考量。另外，女學生可能因為參與校隊或社團因此在就學階段有學校資

源可以使用，但畢業後就沒有足夠的運動空間或比賽機會。建議體育署應

多加思考運動機會的開發，而非只侷限在「適合女性」或「所謂女性喜歡」

的運動。 

8. 檢視體育人才培育的霸權陽剛，以及各級學校體育教學裡的性別刻板印

象，增進體育教師的性別意識，以及發展體育教學如何更「女性友善」的

課程內容。 

 

CEDAW第 2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及建議第 22條 

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審查國際獨立

專家團所建議的，審查委員會關切所有層級之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教材的發展缺乏

進展。審查委員會也關切到，沒有定期的監督及檢視系統，來確保現存的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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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標及教材審查準則是符合 CEDAW 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定。審查委員會建議

政府：(i) 諮詢政府、學術、公民社會團體及 LBTI 社群的性別平等專家意見，

在所有層級上，制定更多有具有性別多元意識的運動及教材；(ii) 確保教師、

教授、教練、學校行政人員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成員接受上述教材之定期及適

當的訓練；(iii) 確保學校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要求學校針對基於性傾向及性

別認同而被邊緣化或被歧視的學生採取具目標的措施以保護並促進其權利；和

(iv) 建立定期全面檢視與監督機制，以驗證性別平等教育指標及教材審查準則

性之有效執行以及具影響性。 

 

對教育部所提措施之建議： 

1. 此項審查意見的重點為「國家建立定期的監督系統來檢視制度面的性別平

等指標及教材審查準則（包含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教材的發展），且應諮詢

政府、學術、公民社會團體及 LBTI社群的性別平等專家意見，在所有層

級上，制定更多具有性別多元意識的運動及教材」，教育部卻以「定期辦

理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統合視導跟評鑑」作為其監督與檢視機制，統合

視導與評鑑主要是教育部訪視其所轄單位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的情形，並未

能回應「由政府建立監督機制以檢視性別平等指標及教材審查準則 」之

建議。教育部宜將審查委員會的第一到四點的建議納入地方與各級學校統

合視導的指標。此外，「優良教案徵選計畫」或國教院 104年度性平教育

影片（2-1）也未能回應是否「制定及發展更多具有性別多元意識的運動

及教材」。籲請教育部真正面對此項審查意見之重點，提出具體策略。 

2.  此點次審查意見另一項重點為「確保學校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要求學

校針對基於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而被邊緣化或被歧視的學生採取具目標的

措施以保護並促進其權利」，我們樂見教育部在今年國際反恐同日發出新

聞稿回應此項建議，但目前尚未見到進一步具體措施。建議教育部要求所

屬單位與各級學校據此新聞稿之精神提出「打造性別友善校園」策略。 

另外，接受統合視導與評鑑的學校都會就此填具自我檢核說明，參考歷年

評鑑委員寫的「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訪視總報告」，也可以看到很

多委員針對此「促進學校落實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寶貴建議，但這些建議

究竟如何被回應與落實？教育部應明確、具體的作法回應這些建議，以促

使統合視導與評鑑真正發揮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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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部所提出的 3-1「體育運動教學計劃」，應針對「維護校園中的同志

運動參與權益以及建立友善同志之運動環境」提出積極策略。另，3-2「鼓

勵女性運動選手參賽」的具體策略為何？「暫以高中女學生總數之 10％

估算參與」之意義為何？又，在選手競技活動之外，如何促進一般女學生

之運動參與？這些都應該被包含進「體育運動教學」的具體是當措施。 

4. 具體適當措施 2-5「教師及學生性別素養調查」與第 22 點建議的關係薄

弱，建議再另擬方法落實多元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的教學並評量成果。 

5. 建議教育部「諮詢政府、學術、公民社會團體及 LBTI社群的性別平等專

家意見，在所有層級上，制定更多有具有性別多元意識的運動及教材」，

至目前為止，尚未看到具體的計畫與作為。 

6. 在各級學校評鑑（尤其是大專校院），建議教育部詳細且周延擬訂計畫與

作法以落實「確保教師、教授、教練、學校行政人員及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成員接受多元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教材之定期及適當的訓練」。 

 

 CEDAW第 2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及建議第 23條 

審查委員會關切在所有教育層級及訓練單位中的性霸凌及性騷擾，特別是教師、

教授及學校行政人員所犯行者。委員會同樣地關切缺乏預防措施及有關性霸凌及

性騷擾的細部資訊。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i) 開始嚴謹地收集所有的教育層級

及訓練單位中有關性霸凌及性騷擾的普及性及發生率資料，以及是否有對特定婦

女及女孩群體特別大的影響；(ii) 在所有的教育層級及訓練單位中，建立更積

極的預防及支持性霸凌及性騷擾的受害者之服務。 

 

對教育部所提措施之建議： 

1. 有關「國家體育中心性騷擾防治工作」，因選手與教練之間的特殊權力關

係（師徒關係），面對性騷擾事件，欲伸張正義可能面臨更大的壓力與困

難。教育主管機關在這部份是否有更積極的措施，協助建置更完善的申

訴、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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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部 104年的重點工作是「性霸凌防治」，但在第 23點的具體適當措

施卻未見著墨太多，宣導和防治工作的具體措施宜清楚說明（尤其和女學

生有關的部分）。 

3. 在此點建議的具體適當措施中，不見「在所有的教育層級及訓練單位中，

建立更積極的預防及支持性霸凌及性騷擾的受害者之服務」的作法，宜清

楚說明。 


